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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  阳  市  人  民  法  院

限期异议通知书

（2025）苏 0481清申 45号

江苏钦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：

申请人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你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

本院已立案审查。你公司如对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申请

有异议，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，

逾期未提出异议，本院将依法处理（不另行召开听证会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五月十三日


